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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亞洲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因應本校學生自主探索學習需求，提供其於國內外進行自主探索學習之機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探索學習之申請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(1) 申請條件與程序：以本校大學部在學生為限，且需繳交「探索學習計畫申請表」，經學生所屬學系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可執行。
(2) 申請次數：以至多兩次且每次至多兩學期為原則，必要時，得延長至多兩學期，但總數不超過四學期。
(3) 申請之學習場域：可至國內外任何場域，並得於探索學習期間內申請更換場域。
(4) 可獲得學分: 每學期可獲得1-3學分。
三、探索學習指導教師，應依下列規定行使其職務：
(1) 指導教師需固定與學生進行每月一次例行線上會議，確保學生的執行狀況，若學生有討論需求時，應協助引導學生，並依學生個別狀況，引入國內外資源協助之。
(2) 學生於探索學習期間遇有意外，應主動協助並通報校內相關單位。
(3) 學生完成探索學習一週內應繳交探索學習成果報告，指導教師依據成果報告給予評分，通過後始給予學分。
四、探索學習學生，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
(1) 申請者修習「探索學習課程」，則不得同時修習本校其他課程。
(2) 探索學習若需於境外執行，須完成校內行政程序，並經相關單位核章。涉及學生宿舍資格保留、役男出境申請應知會學生事務處。
(3) 參與期間每月與指導老師進行線上會議前須繳交一份「探索學紀錄表」，完成後於一週內需繳交成果報告給指導老師進行評分。
(4) 參與期間若需維持宿舍、使用其他校內資源等，應配合相關 規範繳交相關費用。
(5) 參與期間若發生意外或有可預期受影響之事件，應主動向所屬學系及指導老師回報，並尋求協助。
(6) 參與期間，應遵守合作單位相關規章，若赴境外則同時應遵 守該國法律，並應進行符合計畫目的之學習。
(7) 參與期間，若因故終止探索學習，則視同為休學。
(8) 參與探索學習計畫學生，依各學院繳費標準繳交80%雜費及所申請學分數之學分費。
五、探索學習成績登錄成績登錄按「P/F制」登錄於學生成績系統，學分經系統四捨五入方式，換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後，取得對應學分後，不列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。
六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所屬系、院、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